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2022〕1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 年兽药质量

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各省级兽药检验

机构:

为切实加强兽药产品质量监管,不断提高兽药质量,维护养殖

业生产安全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依据《兽药管理条例》 《兽药质

量监督抽样规定》等,制定 2022 年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计划(以下简称 2022 年计划),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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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分工

2022 年计划包括省级监督抽检计划(附件 1)和部级监督抽检

及风险监测计划(附件 2)。

(一)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制定印发 2022 年计划,明确

抽样范围、检测数量、任务分工、进度安排等事项;组织制定兽用生

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任务实施方案;适时组织实施跟踪检

验和飞行检查,定期通报监督抽检和跟踪检验结果;依法撤销相关

违法产品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二)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省级兽药

质量监督抽检计划;承担部级跟踪检验和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

的抽样任务;组织开展 2022 年计划实施中发现和检测的假、劣兽

药查处工作;及时报送本辖区监督抽检和假劣兽药查处情况。

(三)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以下简称中监所)承担兽用生物

制品的检验工作和部分非生物制品类兽药的部级跟踪检验工作;

组织开展相关任务承担单位的检测项目能力验证;适时派出抽查

指导组,对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中疑似假兽药和检验不合格产品

的标称生产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抽样;及时报送监督抽检和

风险监测有关情况。

(四)省级兽药检验机构承担本辖区监督抽检计划安排的兽

药产品检验工作,具备兽用生物制品检验参数的还应承担兽用生

物制品的检验工作;协助开展部级跟踪检验和兽用生物制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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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的抽样工作;及时报送监督抽检有关情况。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技术培训。 各地要严格按照《兽药质量监督抽样规

定》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性规定》等要求,加强抽样人员和检验

人员的技术培训,特别是要掌握兽药贮藏条件、产品有效期、样品

基数等基本知识,进一步规范监督抽样和检验行为,确保监督抽检

工作的合法性、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二)加强检打联动。 各地要深入推进检打联动,对监督抽检

过程中发现的非法企业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生产经营者,要立

即依法立案查处;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假劣兽药,第一时间固定证

据,开展立案查处工作。 对符合从重处罚的情形,按照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 97 号规定对相关兽药生产经营企业予以从重处罚。

(三)加强协作配合。 各地要各负其责、加强合作,建立健全

区域间、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建立信息通报反馈制度、产区销区

联动监管制度、跨省跨地区联合办案制度。

(四)加强经费保障。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各省份开展省级

监督抽检和部级跟踪抽样工作所需经费应纳入本省财政预算。 兽

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部级风险监测和部级跟踪检验所需经费纳

入中央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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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冯华兵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范　 强

联系电话:010-59192829　 010-59191652(传真)

010-62103519　 010-62103516(传真)

附件:1． 2022 年兽药质量省级监督抽检计划

2． 2022 年兽药质量部级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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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兽药质量省级监督抽检计划

一、抽样范围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监督抽检时,要明确抽样和检验

责任,抽检对象要涵盖兽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对兽

药经营企业开展监督抽检时,重点抽取非辖区内兽药生产企业的

产品,各省承担的监督抽检任务数量见附录 1。 兽用抗菌药抽检

比例不得低于 40% ;蛋禽用兽药抽检比例不得低于 20% ;水产、

蚕、蜂用兽药产品抽检批数应占总数的 3% ~ 10% ,消毒剂兽药产

品抽检比例不低于 3% ,上述产品的主产区、主销区以及用量较大

的地区可适当增加抽检比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开展进口兽

药通关业务的省份,在进口兽药通关时应加大对进口兽药的监督

抽检力度,抽检批数不低于计划数量的 20% 。

二、抽样要求

省级监督抽样活动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按照

“双随机”和重点监督相结合原则,对辖区内兽药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使用单位进行抽样。

(一)严格按季度组织开展抽样工作。 各省份根据本计划和

辖区计划合理安排、均衡分配每季度抽样数量,不得集中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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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二)坚持抽样和监督检查相结合原则。 在抽样同时对被抽

样兽药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实施监督检查。 发现列入食

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和其他化合物清单的产品、未经我部批

准的产品、过期失效产品、近两年列入我部发布兽药质量通报的假

兽药产品等现场可判定为假兽药的产品,当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应当立即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依法进行处理,不再对该批兽

药进行抽样。 未赋二维码的兽药产品、二维码无法识读或查询不

到追溯信息的兽药产品,要按照《兽药管理条例》 《兽药标签和说

明书管理办法》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不得上市销售,同时进行抽样检验,并记

录相关产品信息,按季度报送中监所汇总(附录 4),由我部进行

通报。

(三)具体实施要求。 抽样活动应严格执行《兽药质量监督抽

样规定》(农业部令 2001 年第 6 号),抽样数量可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适当调整。 抽样程序应符合规定,抽样单填报信息要完整,抽样

时核对产品贮藏要求和实际贮藏情况、清点所抽取产品的库存数

量、核对产品生产日期与有效期,并在抽样单上标注贮藏条件、有

效期限和抽样基数。 未按批准贮藏要求进行存储的,按《兽药管理

条例》 《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处理,不再进行抽样。

近效期的兽药产品不能满足检验、结果告知和复检等工作时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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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不予抽样。 抽样前应对抽取样品来源和购销情况进行现场

核实。 核实内容包括二维码追溯情况(能否查到生产企业信息、批

准文号信息、入库 / 出库信息等)、购买方式、供货单位、人员和联系

电话、进货时间、进货数量等,上述内容应在抽样单上标注,并经双

方签字认可。 同时,复印购货凭证,包括发票、收据或结算单等,留

存备查。

抽取的样品应当按照其规定的贮藏条件进行储运,特殊管理

兽药的储运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三、样品确认

在兽药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抽取的样品,要加盖兽药经营企

业、使用单位公章或由使用者签名予以确认;在兽药生产企业抽取

的兽药样品,要在抽样单上加盖生产企业公章予以确认。

四、检验要求

(一)时限要求。 当季抽取的样品应当季完成检验。

(二)检验项目要求。 对兽药国家标准规定了鉴别、可见异物

检查和含量测定项的产品,原则上应全部进行上述项目的测定。

各兽药检验机构可根据产品情况适当增加有关物质、组分、含量均

匀度、特征图谱、细菌内毒素、溶出度等项目。 兽药检验机构应对

质量监督抽检的全部产品进行非法添加其他药物筛查。

(三)非法添加其他药物成分的检验。 应先按照农业农村部

公告第 169 号《兽药中非法添加药物快速筛查法(液相色谱-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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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阵列法)》进行筛查,也可采用自建方法进行高通量非法添加药

物成分的筛查,确定有非法添加成分后,按农业部公告第 2353 号、

第 2395 号、第 2448 号、第 2451 号、第 2571 号,以及农业农村部公

告第 289 号、第 384 号、第 485 号等发布的补充检查方法进行测定。

监督抽检中发现新的尚无检测方法的非法添加药物时,兽药

检验机构要第一时间报告中监所,中监所应及时组织有关单位开

展补充检查方法制定和复核工作。

(四)结果判定要求。 检验结果不符合兽药国家标准、含量无

法测定等情形的样品,判定为不合格;改变处方添加其他药物成分

等情形的样品,判定为假兽药。 在上报检验结果时标明相关信息。

五、检验报告送达和结果报送

(一)报告送达。 省级兽药检验机构应将不合格产品的检验

报告及时报送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

在收到检验报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送达

被抽样单位;从兽药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抽取的检验结果为违法添

加其他药物成分或产品有效成分含量为 0 的产品,还应同时将检

验报告交由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送达生产

企业,做好记录、留存凭证。

(二)结果确认。 被抽样单位或标称兽药生产企业收到检验

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应书面确认检验结果并加盖单位公章;

7 个工作日内未书面确认检验结果且未提出异议的,视为确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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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 7 个工作日内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的,应书面说明异议

理由并加盖单位公章,兽药检验机构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对异议进

行书面答复。

(三)复检要求。 被抽样单位或标称兽药生产企业如申请复

检,应在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书面向原兽药检验机

构或者上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设立的检验机构提出复检申请并加

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交检验报告原件、法人授权书原件等,逾期不

再接受复检申请。 受理复检的兽药检验机构应及时对监督抽样留

存样品进行复检,并及时将复检报告报送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四)结果报送。 各省级兽药检验机构应按季度及时将省级

监督抽检结果报本辖区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省级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于每季度末 5 个工作日内(第四季度于 11 月 30 日前)将省

级监督抽检结果和分析报告报送中监所(附录 2 和附录 6)。 报告

应对抽样区域、抽样品种及比例、检验项目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总结。

六、监督检验结果处理

(一)不合格样品单位的处理。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在收

到监督抽检不合格检验结果后,应及时按照《兽药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对被抽样的兽药经营企业、生产企业同步组织查处。 对符合

农业农村部第 97 号公告从重处罚的情形,应依法对相关兽药经营

企业、生产企业予以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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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处结果的上报。 各省份应按季度将省级监督抽检不

合格产品的查处情况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

(三)省级重点监控。 各省份可参照部级重点监控企业判定

原则和处罚措施(见附件 2),建立省级重点监控企业制度,将严重

违反兽药 GMP、兽药 GSP 的相关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列为省级重

点监控兽药生产企业、重点监控兽药经营企业,进一步加大监管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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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兽药质量部级监督抽检

和风险监测计划

一、抽样范围

(一)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 重点抽检国家强制免疫用疫

苗、人畜共患病疫苗、非洲猪瘟病毒诊断制品、上年度监督抽检通

报不合格产品以及未开展过监督抽检的品种,样品应覆盖近 5 年

未被抽检的或近 3 年内新建的企业和进口兽用生物制品。

(二)部级风险监测。 兽用生物制品部级风险监测由中监所

承担,重点对布鲁氏菌病活疫苗和狂犬病灭活疫苗质量开展监测;

强化对猪用活疫苗和猪源材料生产的活疫苗污染非洲猪瘟病毒核

酸监测;进一步开展禽用活疫苗涉嫌改变 / 添加制苗用菌(毒)种

监测。

兽用化学药品和兽用中药部级风险监测由我部购买服务的单

位承担。 从兽药经营企业(包括互联网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购买

兽药产品开展风险监测,监测范围覆盖全国主要畜禽养殖大省,重

点监测兽用抗菌药、兽用中药和蛋禽用药,全部进行非法添加物筛

查,对有检测方法的兽用中药应开展特征图谱检测。 承担单位应

保证抽样区域的覆盖面。 原则上每个省份的抽样区域不少于 3 个

—11—



地级市,每个地级市抽样经营企业、使用单位不少于 10 家,如有互

联网经营企业则相应减少被抽样单位数量。

(三)部级跟踪检验。 由我部畜牧兽医局根据监管工作需要

适时组织实施。

二、抽样要求

(一)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我部畜牧兽医局

会同中监所制定实施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计划落实

方案。 按照抽检分离原则,监督抽检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

织抽样,被抽样单位应在抽样单上签字盖章。 风险监测由中监所

负责抽样,以经营和使用环节为主,生产环节为辅。

(二)非生物制品类兽药部级风险监测。 承担部级风险监测

任务的单位按季度均衡分配每季度抽样数量,采取直接购买方式

从兽药经营企业(含互联网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抽样,每个样品

抽取两份,一份检测,一份留样。 购买样品需留存原始购买发票等

凭证,并核实二维码追溯情况(能否查到生产企业信息、批准文号

信息、入库 / 出库信息等),对发现的假兽药和非法生产企业应及时

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和中监所。

风险监测抽取的每个样品均填写 1 份部级风险监测抽样单

(见附录 5),抽样单无需兽药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标称生产企业

确认,由承担部级风险监测任务的兽药检验机构保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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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级跟踪检验

1． 组织实施。 我部畜牧兽医局原则上根据上季度省级监督

抽检、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部级风险监测结果,针对飞行检查

发现的有关问题和长期未经监督抽检的相关企业,组织开展部级

跟踪检验。 视情抽调非标称生产企业所在地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或兽药检验机构人员,以及农业农村部兽药 GMP 检查员,对

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和跟踪抽样,生产企业需在抽样单上签字

盖章予以确认。

2． 现场抽样与核查。 跟踪检验的抽样应抽取企业成品库中

同品种同批次产品,如无同批次或同品种产品,可抽取其他批次或

其他品种产品,同时核查该批次或该品种产品入库 / 出库追溯记

录。 如抽取其他批次或其他品种产品,需一并报送该批次或该品

种产品入库 / 出库追溯记录核查情况;生产企业需在抽样单上签字

盖章予以确认。

3． 问题查处。 发现生产企业的相关产品生产检验记录不完

整或存在造假行为、未按规定上传入库 / 出库追溯记录、非法组织

生产等情况,企业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按照《兽药管理

条例》第五十九条有关规定对生产企业进行处罚,符合从重处罚情

形的,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97 号有关要求进行处罚,并将核查

及处罚情况及时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

4． 样品寄送。 抽取的样品应以邮政快递寄送或直接送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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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检验单位。

5． 总结报送。 抽样单位在抽样活动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我

部畜牧兽医局提交抽样工作总结报告,主要内容包括样品抽取情

况(是否抽取指定兽药产品)、被抽样产品的生产检验记录和国家

兽药产品追溯系统中的入库 / 出库追溯记录核查情况,同时一并报

送核查中发现的生产检验记录、入库 / 出库追溯记录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

三、样品确认

(一)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 从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经

营企业、使用单位抽取的样品,需在抽样单上加盖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使用单位公章或由使用者签字予以确认。

(二)部级风险监测。 监测样品无需被抽样单位确认。

(三)部级跟踪检验。 跟踪检验样品需要在抽样单上加盖兽

药生产企业公章予以确认。

四、检验要求

(一)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原则上应在抽样

当季完成检验,对检验周期较长的,可在抽样后的下季度完成

检验。

(二)非生物制品类兽药部级风险监测和部级跟踪检验。 检

验要求同附件 1 省级监督抽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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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验报告送达和结果报送

(一)报告送达

1． 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中监所应第一时间

将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同时将监督抽检

和跟踪检验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以邮政快递方式发送省级畜牧

兽医主管部门。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在收到检验报告后 5 个

工作日内,将不合格产品的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样单位,做好记录,

留存凭证。

2． 非生物制品类兽药部级风险监测和部级跟踪检验。 跟踪

检验任务承担单位应及时将不合格产品检验报告以邮政快递方式

向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发送检验报告。 被抽

样单位所在地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在收到检验报告后 5 个工

作日内将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被抽样单位,并做好记录、留存凭

证。 风险监测检验任务承担单位不需发送检验报告,但应留存不

合格检验报告。

(二)结果确认和复检要求。 同附件 1 省级监督抽检计划。

(三)结果报送。 承担部级跟踪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应按季

度将检验结果报送中监所(附录 2 和附录 6)。 承担部级风险监测

任务的检验机构分别于每季度末 5 个工作日内(第四季度于 11 月

30 日前)将风险监测结果和分析报告报送中监所(附录 3)。 报告

应对抽样区域、抽样品种及比例、检验项目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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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中监所应将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和部级跟踪检

验不合格结果及时报送我部畜牧兽医局。

六、监督抽检和部级跟踪检验结果处理

兽用生物制品监督抽检结果处理要求同附件 1 省级监督抽检

计划。 部级跟踪检验结果依据检验结果的不同情形对兽药生产企

业采取相应处罚措施。

(一)跟踪检验不合格的处罚措施。 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应依法及时组织立案查处,责令相关企业停止生

产、限期整改、召回售出产品,监督销毁库存产品和召回的产品;经

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核认为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二)重点监控企业判定原则和处罚措施

1． 判定原则。 监督抽检中从兽药生产企业抽取样品进行检

测的结果、部级跟踪检验的结果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将相关

兽药生产企业列入本年度部级重点监控企业。

(1) 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被检出违法添加其他药物成

分的;

(2)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中药产品的鉴别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

成分未检出的;

(3)当期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 50% (含 50% )或高于

150% (含 15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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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产品含量低于 80% (含 80% )或高于

120% (含 120% )累计 2 批次以上的;

(5)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被抽检产品不合格批次超

过 10% (含 10% )的;

(6)全年兽药质量通报中同一企业兽用生物制品被抽检产品

2 批次以上(含 2 批次)不合格的。

此外,省级监督抽检中检出违法添加其他药物成分或产品有

效成分含量为 0,且经标称生产企业确认的,将标称生产企业列为

本年度部级重点监控企业。

2． 处罚措施。 对 2021 年度被通报为部级重点监控的兽药生

产企业,各地要切实加强监管,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增加监督抽检

频次。

(三)依法从重处罚。 按照农业农村部第 97 号公告规定,对符

合从重处罚的情形,依法从重对生产企业予以吊销兽药生产许可

证以及撤销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等处罚。

附录:1． 2022 年省级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承担单位和抽检数量

2． 2022 年第 X 季度兽药质量监督抽检 / 跟踪检验结果

汇总表

3． 2022 年第 X 季度兽药质量部级风险监测结果汇总表

4． 2022 年第 X 季度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假兽药 / 未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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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产品汇总表

5． 兽药质量风险监测抽样单

6． 2022 年第 X 季度省级监督抽检 / 部级跟踪抽检 / 部级

风险监测报告基本格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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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2022年省级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承担单位
和抽检数量

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督抽检数量（批次）

1 北京市 150

2 天津市 150

3 河北省 400

4 山西省 200

5 内蒙古自治区 200

6 辽宁省 400

7 吉林省 200

8 黑龙江省 300

9 上海市 150

10 江苏省 300

11 浙江省 170

12 安徽省 170

13 福建省 150

14 江西省 170

15 山东省 550

16 河南省 460

17 湖北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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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含兵团） 监督抽检数量（批次）

18 湖南省 200

19 广东省 200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

21 海南省 130

22 重庆市 180

23 四川省 330（含兽用生物制品 30批）

24 贵州省 150

25 云南省 150

26 陕西省 200

27 甘肃省 150

28 青海省 150

29 宁夏回族自治区 150

3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

3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20

合计 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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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兽药质量风险监测抽样单

抽样编号： 抽样日期： 年 月 日

抽检环节：经营环节□ 使用环节□

兽药名称： 商 品 名：

兽药类别：化学药品 □ 兽用抗生素□ 中兽药 □ 其他兽药□

用药类别：畜禽用兽药□ 蛋禽用兽药□ 水产用兽药□

蚕用兽药 □ 蜂用兽药 □

标称生产企业名称：

标称生产企业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区）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生产批号：

被抽样单位名称：

被抽样单位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县（市、区）

备注：消毒剂兽药□ 进口兽药□

抽样人签名： 抽样单位：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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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2022 年第 X 季度省级监督抽检 /部级跟踪

抽检 /部级风险监测报告基本格式和内容

一、总体情况

主要应对本季度抽检数量、非法添加筛查情况、检验项目情况

和不合格样品检验结果确认情况进行必要的说明。

二、抽检结果分析

1. 产品来源及质量状况:对本季度抽检产品和不合格产品的

来源进行分析。

2. 产品类别质量状况:对化药类产品、抗生素类产品、中药类

产品和其他类产品的抽检比例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3. 抽检环节质量状况:对生产环节、经营环节和使用环节的抽

检数量、比例和不合格情况进行分析。

4. 不合格项目情况:对不合格产品的具体不合格项目情况进

行描述。

5. 兽用抗菌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6. 蛋禽用兽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7. 水产、蚕、蜂用兽药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8. 消毒剂兽药产品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9. 进口兽药产品抽检情况:分析抽检数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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